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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艺团字〔2022〕10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<2022 年江苏大学生志
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>的通

知》

各分团委：

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是大学生志愿服务

西部计划的地方项目，2022 年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

计划招募审核工作已经启动，现将《2022 年江苏大学生志愿

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关于基

层服务项目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

〔2017〕9 号）、《关于实施 2022 年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

振兴计划的意见》（团苏委联〔2022）5 号）文件精神，认真

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广泛动员，精心组织和选拔，引

导青年学生为建设美丽江苏贡献智慧和力量，确保圆满完成

2022 年江苏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的各项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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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南京艺术学院委员会

2022 年 4 月 22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